
信息披露

2022/5/17

星期二

A08

Disclosure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思特威”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636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思特威” ，扩位简称

为“思特威电子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213” 。

2、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1.51元/股，发行数量

为4,001.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20.00%，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20.00%。 因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60.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0.1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

根据《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思特威（上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509.5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0.1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

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40.5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0.2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7413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5月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以下几类：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投资” ）；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中信建投思特威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思特威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和中信建投思特威2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思特威2号

资产管理计划” ）；

（3）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1,600,400 4.00% 50,428,604.00 - 50,428,604.00 24

2

思特威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3,158,703 7.89% 99,530,731.53 497,653.66 100,028,385.19 12

3

思特威 2号资

产管理计划

842,297 2.11% 26,540,778.47 132,703.89 26,673,482.36 12

4

上海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200,300 3.00% 37,821,453.00 189,107.27 38,010,560.27 12

5

合肥晶合集成

电路股份有限

公司

750,188 1.88% 23,638,423.88 118,192.12 23,756,616.00 12

6

上海市漕河泾

新兴技术开发

区发展总公司

450,112 1.12% 14,183,029.12 70,915.15 14,253,944.27 12

合计 8,002,000 20.00% 252,143,020.00 1,008,572.09 253,151,592.09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478,541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98,668,826.91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23,959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905,948.09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2,405,5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05,997,305.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529,989.02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5月16日（T+3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二楼摇号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2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思特威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1,388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139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874,364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8.37%，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86%。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123,959股，包销金额为3,905,948.09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3873%，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0.3098%。

2022年5月1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田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80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00万股，发

行价格为22.92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

根据《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5月16

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

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7888

末“5” 位数 54570��74570��94570��14570��34570��80953��30953

末“6” 位数 886717��386717

末“8” 位数 86414045��06414045��26414045��46414045��66414045�61115558�11115558��45101131

末“9” 位数 020247958��10002846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东田微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2022年5月17日（T+2

日）公告的《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

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2年5月17日

（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 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湖北东田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科江南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５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８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６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Ｉ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

Ｉ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４５．２３

倍（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收盘价

（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人民币）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市盈率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市盈率

６００５８８．ＳＨ

用友网络

１７．７３ ０．２０６１ ０．１１７９ ８６．０４ １５０．３３

３００５２５．ＳＺ

博思软件

１８．２８ ０．５７１８ ０．５３００ ３１．９７ ３４．４９

３００５７９．ＳＺ

数字认证

３３．５１ ０．６４４６ ０．５７５１ ５１．９９ ５８．２６

６０３２３２．ＳＨ

格尔软件

９．７７ ０．３４４０ ０．１４３５ ２８．４０ ６８．０７

００３０２９．ＳＺ

吉大正元

１８．４３ ０．７８３７ ０．７２１９ ２３．５２ ２５．５３

平均值

３３．９７ ４６．５９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其中用友网络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后对应的

ＰＥ

均远高于同行业市盈率，未纳入可比公

司静态市盈率平均值计算范畴。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３．６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４．３６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发布的“

Ｉ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低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

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

６８

号

８

号楼

１７１０

室

联系人：张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６５８０９３

２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郑士杰、陈超然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22-030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青龙控股” ）的电子邮

件通知，获悉青龙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展

期的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展期后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青龙

控

股

是，控股股

东

14,

500,

000

20.34

%

4.33% 否 否

2021

年5月

12日

2022年

5月12

日

2023年

5月12

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质押

担保

合计

14,

500,

000

20.34

%

4.33%

本次质押股份展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涉及新增质押股份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未发生变化。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陈家兴 33,774,705 10.08%

15,000,

000

44.41% 4.48% 0 0 0 0

青龙控股 71,300,654 21.28%

49,100,

000

68.86% 14.66% 0 0 0 0

合计 105,075,359 31.36%

64,100,

000

61.00% 19.13%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青龙控股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12，200,000股，占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1.61%，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3.64%，对应融资余额4000万元。

未来一年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为64,100,000股，占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1.00%，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9.13%，对应融资余额19,750万元（含

本次质押展期金额）。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其收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具有相应

的偿付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青龙控股、陈家兴先生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青龙控股及陈家兴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合约流水》；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

2022-026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100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2,764,0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2,764,0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66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66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郑安民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汪方华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764,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9,956,

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9,956,

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标准的议案》

9,956,

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甘为民、肖佳佳、钱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

2022-034

转债代码：

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阿拉转债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阿拉转债”近期价格波动较大，2022年5月16日盘中涨幅达30.00%，当日收盘涨幅18.06%，换手

率382.29%。

●截至2022年5月16日，“阿拉转债” 价格222.27元/张，转股溢价率102.01%，纯债溢价率132.81%，

存在较大的估值风险。

●近期有媒体报道关于 “千金藤素” 热点概念，2021年公司产品 “千金藤素” 的销售额合计为

10220.95元，目前该产品的销量较往年相比未发生明显重大变化。 公司提供的科研试剂是为科研活动服

务，具有小批量、多规格的特点，该产品存量较小，公司的产品规格大多是克、毫克级别，供具有研发需求

的各领域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研发使用，不是工业原料。 单一产品销售额对公司经营业绩

影响很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依据相关规则，可转债交易不设置涨跌幅限制，可能存在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阿拉转债” 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估值风险和赎回风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72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了387.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74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决定书〔2022〕88号文同意，公司38,7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4月12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阿拉转债” ，债券代码“118006” 。 当前转股价格为63.72元/股。

二、上市公司核查情况

（一）近期有媒体报道关于“千金藤素” 热点概念，2021年公司产品“千金藤素” 的销售额合计为

10220.95元，目前该产品的销量较往年相比未发生明显重大变化。 公司提供的科研试剂是为科研活动服

务，具有小批量、多规格的特点，该产品存量较小，公司的产品规格大多是克、毫克级别，供具有研发需求

的各领域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研发使用，不是工业原料。 单一产品销售额对公司经营业绩

影响很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不存在导致可转债价格或者相关交易指标出现异常的未披露事项，包括公司日常经营情

况及外部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方等是否正在筹划

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者重大风险事项。

三、可转债交易风险提示

（一）“阿拉转债” 近期价格波动较大，2022年5月16日盘中涨幅达30.00%，当日收盘涨幅18.06%，

换手率382.29%。

（二） 截至2022年5月16日，“阿拉转债” 价格222.27元/张， 转股溢价率107.73%， 纯债溢价率

132.81%，存在较大的估值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阿拉转债” 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估值风险和赎回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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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78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0 2022/5/23 2022/5/23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6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2,2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5,151,6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0 2022/5/23 2022/5/2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78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按照该通知规

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

利人民币0.160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160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60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7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060052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瑜欣电子”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1,83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579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的方式。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837万股，发行

价格为25.64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83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

根据《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5月16

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

持了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

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455

末“5” 位数 67206、87206、07206、27206、47206、26475

末“6” 位数 074796、274796、474796、674796、874796、682195、182195

末“8” 位数 29820811、54820811、79820811、04820811

末“9” 位数 11411204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瑜欣电子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740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瑜欣电子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5月17日（T+2日）公

告的《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

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2年5月17日（T+2日）

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重庆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17日


